




• 雖然第一季整體經濟增長大幅減慢至只有0.1% (Q4 2013: 2.6%)，但增長放緩主要反映年初時
惡劣天氣的影響。

• 聯儲局在4月會議繼續縮減每月購買資產規模100億美元至450億美元，並預期按現時縮減購
買資產的速度，資產購買計劃可能在今年秋季結束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•正如在2014年2月向財經事務委員會指出，金融穩定理事會於2011年底制定新的處置

準則(《金融機構有效處置機制的主要元素》)，旨在減低具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

(SIFIs)所構成的風險。

•香港有關當局經自我評估，結合金融穩定理事會進行的同業評審，確認多項本港監

管機構現行制度或權力與上述新準則相比之下的不足之處。本港有必要改革法律以

彌補這些不足之處，並訂立有效處置機制，日後如任何SIFI無法持續經營時，當局

能有效處理，以維護金融穩定，保障公帑。

•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連同金管局、證監會及保監處於1月初發出第一階段公眾諮詢文

件，提出當局的初步構思及建議。為期3個月的諮詢已於2014年4月6日結束，收到不

同方面提交共33份意見書，我們現正仔細研究有關內容。

•政府及金融監管機構在諮詢期內積極接觸有關各方討論。金管局、證監會及保監處

分別與其負責監管的有關各方會面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亦舉辦多場研討會，與多位

財經事務委員會委員及部分專業團體詳細討論各項建議。

•為配合金融穩定理事會為全體成員地區所定於2015年底前實施《主要元素》的期限

，以及確保香港不會滯後於其他主要金融中心，當局建議於2014年稍後時間進行第

二輪諮詢，處理建議中較為複雜的環節，以期於2015年初將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審

議。



第四季法例修訂

• 重點提要－下一階段的《巴塞爾協定三》標準將會涵蓋：

• 資本– 兩項緩衝資本(“防護緩衝資本”及“反周期緩衝資本”)，以及對被識別為

“具系統重要性”銀行實施的較高吸收虧損能力要求；

• 流動性– 流動性覆蓋比率(連同現行流動資產比率的一些修訂)；以及

• 披露 –前述資本及流動性標準，以及槓桿比率相關的披露要求。

• 根據巴塞爾委員會的實施時間表，這些標準的相關法例應於2015年1月1日或以前制

定。我們現正聯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和律政司草擬實施規則：

• 就資本及披露標準而言，對現行《銀行業(資本)規則》及《銀行業(披露)規

則》進行修訂；以及

• 就流動性標準而言，制訂一套全新的《銀行業(流動性)規則》。

諮詢

• 與此同時，我們正就資本標準若干操作事項進行諮詢︰

• 反周期緩衝資本–因應諮詢期間收集所得的業界意見，金管局現正敲定緩衝

資本運作的技術細節建議；以及

• 較高吸收虧損能力(HLA)– 金管局最近就有關在香港設立識別具系統重要性

銀行及評估對其實施相應水平的HLA要求的框架展開政策建議諮詢。諮詢期

將於5月26日結束。








